
像这样的案例， 其实只是崇明司法机关助

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缩影。 据上海崇明法院

环资保护三年白皮书显示， 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5 月， 崇明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

案件 301件， 办结 286件。 其中， 行政非诉执

行案件 156件， 占比最高达 51.83%。

“虽然环境资源案件收案总数仅占全院同

期收案总数的 0.9%， 但是三年来环境资源案

件收案数呈逐年大幅上升的趋势， 增幅较为明

显。 这反映出崇明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的需求

不断增大。”

上海崇明法院副院长洪珏告诉记者， 从涉

案领域的分布来看， 环境案件主要涉及企业违

反环保“三同时”制度、畜禽养殖污染、废塑料再

加工污染、餐饮浴场经营污染、育苗基质携带病

菌污染、修船作业污染等多个行业领域，涉及大

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粉尘污染等多种污

染类型。 而资源案件主要是因滩涂、 渔业等资

源的开发利用引发的民事合同纠纷案件。

而在上海崇明检查法院发布的 《北长江口

生态检察白皮书》 中， 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

同样也存在着一些共性的问题。 比如家庭式、

团伙式共同犯罪占有一定比例， 以崇明地区去

年发生的 46 件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为例， 其中

就有 13 件为共同犯罪。 “家庭式、 团伙式共

同犯罪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 灵活机动， 且多

于夜间或清晨作案， 极易躲避行政执法机关的

监管处罚。”

记者注意到， 从作案手法来看， 还是偏向

于比较原始的方式。 白皮书指出， 非法捕捞水

产品、 非法狩猎、 污染环境等犯罪案件中， 犯

罪嫌疑人多采用电击捕捞水产品、 架设挂网诱

捕或用农药浸泡过的稻谷毒杀鸟类、 向长江铺

设暗管排污、 私自处理、 填埋固体废物等方式

作案， 犯罪成本低廉、 手段原始， 且危害后果

短期内不可逆。

法治重点A2

搭载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列车”

开启环资司法保护“崇明模式”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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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底， 上海崇明检察院

收到群众举报信件， 反映崇明区一公益

生态林中设立垃圾堆场， 有关部门存在

行政不作为。 依法受理线索后， 上海崇

明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办公室立即展

开调查。

“当时，我们调查发现，该垃圾堆场

占地约 2亩， 堆场上堆放的主要是建筑

垃圾，堆场周边是公益生态林和农田。垃

圾主要来自一家市政工程公司， 该公司

在此地堆放垃圾已有三四年时间。”生态

检察官调查后发现， 规划和土地管理部

门的地籍图等证实， 垃圾堆场所占土地

属性为耕地，属于村集体所有，堆放建筑

垃圾前处于荒芜状态， 经村委会允许，

该公司在此堆放建筑垃圾。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 《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

等法律规章的规定， 国家实行土地用途

管制制度， 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 严格

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 禁止任何单位和

个人闲置、 荒芜耕地。 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措施， 改良土壤， 提高地力， 防

止污染土地。 乡镇人民政府要做好所辖

区域内建筑垃圾处理的源头管理工作，

依法对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因此， 该公司在村集体所有的耕

地上堆放建筑垃圾， 虽然得到了村委会

的许可，但其改变土地用途占用耕地，显

然违法。 ”生态检察官告诉记者，更为严

重的是， 建筑垃圾未经处理长期堆放

在耕地上， 可能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致使公益被侵害。 镇政府既是土地

管理的责任部门， 又是建筑垃圾

处理的管理部门， 有权也有责对

公司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崇明检察院立即向该地块

所在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 建

议其积极履职， 做好辖区内

建筑垃圾处理的源头管理工

作。 镇政府在收到检察建

议后高度重视， 及时查处

该公司违法行为， 限期

清除建筑垃圾， 并积极

召开建筑垃圾临时堆放

点排摸工作布置会，

强化土地管理。 如

今， 在多方的共同

努力下， 曾经困扰

多年的建筑垃圾

场终于恢复了生

机。

生态林成垃圾堆场 “检察蓝”助力恢复生机

环资案件逐年大幅上升

“家庭式犯罪”占一定比例

2016 年 6 月 6 日， 上海崇明法

院在上海法院系统率先成立环境资源

审判庭， 实行“四合一” 归口审理模

式， 集中办理涉环境资源的刑事、

民事、 行政、 执行案件。 去年 7 月，

随着基层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落地，

崇明法院在民事审判庭加挂环境

资源案件审判庭牌子， 并组建了

由分管院长负责的环境资源新

型审判团队， 推动扁平化管

理， 巩固和深化环境资源审

判组织专门化建设。

环境资源案件的高度技

术性、 复杂性， 对环境资

源审判队伍建设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去年， 在审

理的一起因使用受病菌

侵害的花菜基质引发

的赔偿案件中， 基质

带菌是否污染土壤，

与花菜绝产是否存

在因果关系， 这些

高度技术性的问

题接踵而至。 如

何才能弥补法

官专业技术的

不足？

上海崇

明法院遂借鉴国外“技术法官” 制度，

在合议庭组成人员上寻找突破口， 让具

有技术背景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到案件审

判中， 为法官裁判提供智力支撑。 去年

5 月， 上海崇明法院正式成立上海首个

环资审判咨询专家库， 8 名全国环资法

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受聘担任“专家外

脑”。

除了专业力量的补位之外， 司法保

障联动化也同样重要。 接手上海崇明法

院环资审判工作半年多的沙卫国庭长对

此深有感触，“要与环保、农委、规土、水

务等职能部门建立常态长效联动机制，

构建协力推动环资保护的大格局。”

记者获悉， 在审判实践中， 上海崇

明法院与区生态环境局、 农业农村委员

会、 水务局等单位建立了常态化协作联

动机制。 “像畜禽养殖场的腾退一直是

执行‘硬骨头’， 我们与区农委等部门

积极沟通， 通过区农委与养殖户达成退

养补偿协议等方式， 顺利腾退污染环境

的养殖场， 有力推动全区畜禽规范养殖

工作。”

另外， 针对环境资源案件跨地区

性、 跨流域性的特点， 上海崇明法院

还在推动建立长江口生态环境跨区域

司法协作机制， 促进生态环境的系统

保护。

“专家外脑”技术补位 司法衔接行政执法

这种“一盘棋” 的建设模式， 在检察机

关同样得到了很好的探索： 由上海崇明检察

院在全市首创的检察官派驻区河长办制度目

前已在全市推广， 该院还与区农委、 规土、

水务等 8家单位会签 《公益诉讼协作协议》，

形成信息互通、 资源共享、 分工协作的专业

化模式， 截至目前发现并移送公益诉讼线索

40余件， 立案 9件。

上海崇明检察院副检察长陆平告诉记

者， 围绕群众对蓝天碧水净土的新期待， 崇

明检察院还在积极推进司法办案和社会治理

同步落实。 “我们实行涉环境资源类案件刑

事、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案后治理一体化办

理模式， 确保同步介入、 同步监督、 同步治

理。”

在探索多元化监督方面， 崇明检察院持

续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 专项立案监督

活动， 与公安等部门协作， 强化对相关领域

案件的发现、 移送和查办， 2017 年以来，

提前介入破坏生态环境案件 13 件， 办理涉

环境资源案件 9件 14人。

“崇明是长江‘共抓打保护， 不搞大开

发’ 的最后一公里， 生态环境保护对崇明意

义重大。” 但崇明检察院发现， 目前， 生态

检察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检察监督刚

性有待提升， 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尚需完

善， 生态修复机制还需加大探索。 “未来，

我们还要深化检察机关上下联动、 左右互

动， 形成全流程、 全链条的生态环境保护闭

环， 用足用好“两法衔接” 平台， 同时加大

生态“黑名单”、 生态环境地图、 生态信用

评级、 诉前磋商、 劳役代偿、 赔偿金使用监

管等前沿性问题的探索， 推进恢复性司法在

实践中的应用， 促进生态功能修复。”

建生态检察“绿色通道”

加大生态“黑名单”应用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三面临江，一面临海。 这里，是长江经济带的“门户”，也是上海面向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和生态屏障。

近年来，围绕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崇明岛正在提速前行。 从上海首个“环境资源审判庭”到富有崇明本土特色的“生态检察官”……崇明

跑出了环资司法保护的“加速度”。

正值 6.5世界环境日，近日，崇明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相继发布环资保护三年白皮书及北长江口生态检察白皮书。 记者发现，通

过近两年探索，环资司法保护的“崇明模式”已向纵深发展。

 崇明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朱庆华，

党组成员 、 副检察长陆平等一行在今年 3

月赴东风西沙水库调研 崇明检察院供图

上海崇明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仪式 崇明法院供图

 2016 年 6 月 6 日， 上海崇明法院在上海法院系统率先成立环境资
源审判庭 崇明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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